
…老
人
虐
待.. 

解
決
之
道
及
相
風
鼓
起
蔡
啟
源

…

、
前
三
一
一
口

自
一
九
六

0
年
代
之
兒
童
虐
待
、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之
配
偶
虐
待
後
，
家
庭
問
題
、
家
庭
虐

待
、
及
家
庭
暴
力
(
可
自
己
呵
i
o
}
B
B
)
之
相
關

研
究
，
已
自
一
九
八
0
年
代
開
始
，
將
老
人
虐
待

(
開
5
月
息
已
站
)
歸
為
家
庭
虐
待
之
第
三
大

類
。
其
實
若
追
溯
更
久
遠
，
應
說
人
類
自
有
老
人

開
始
，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即
應
已
頻
頻
發
生
﹒
，
而
也

早
有
相
關
之
預
防
、
保
護
措
施

。
如.. 

羅
馬
時
代

即
規
定
為
人
子
女
不
可
虐
待
父
母
，
此
風
一
直
延

到
中
、
近
世
紀
皆
是
如
此
(
字
治
谷
義
雄
，
一
九

。
日
本
自
飛
鳥
時
代
(
五
九
二
七
一

七
八
)

0
)

、
奈
良
時
代
(
七

-
o
|
七
九
三
)
起
，
即

遵
奉
聖
德
太
子
(
五
七
四
l

六
二
二
)
所
制
定
之

十
七
條
憲
法
，
設
立
老
人
收
容
所
，
保
障
老
年
人

生
活
，
使
其
等
免
於
被
遺
棄
(
呂
清
華
譯
，
一
九

九
六
.
，
金
子
善
彥
'
一
九
八
七
.
，
家
永
三
郎
，

。
中
圓
雖
無
如
日
本
電
影
「
柚
山
節

考
」
中
對
待
老
人
之
習
俗
，
但
久
傳
之
「
二
十
四

九
七
七
)

孝
故
事
」
亦
是
訓
喻
世
人
對
老
者
要
盡
尊
重
、
膽

養
之
道
.
，
所
以
虐
待
自
己
父
母
，
一
直
被
認
為
是

難
以
想
像
與
無
法
理
解
之
事
。
一
向
，
社
會
規
範

與
傳
統
文
化
都
認
為.. 

無
論
子
女
多
無
能
力
、
多

無
時
間
、
經
濟
能
力
多
差
，
對
自
己
父
母
之
孝

順
、
奉
養
是
天
經
地
義
、
義
無
反
顧
之
責
任
.
，
因

此
對
家
中
年
老
父
母
之
虐
待
，
是
絕
對
被
視
為
不

可
思
議
、
不
能
接
受
之
情
事

.

，
但
是
實
際
上
卻
又

有
發
生
。
雖
然
社
會
大
眾
對
有
關
老
人
虐
待
之
事

實
真
相
了
解
不
多
，
而
文
獻
、
研
究
之
成
果
又
特

少
(
尸
c
o
g
-
U
C
戶

，
但
是
近
幾
年
來
報
章

雜
誌
零
星
有
關
個
別
案
例
之
陸
續
報
導
，
卻
已
使

臺
灣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有
漸
漸
凸
顯
，
被
具
體
認
定

之
趨
向
。
老
人
服
務
專
家
依
據
實
務
處
理
經
驗
強

調•• 

高
齡
者
原
具
有
之
生
活
能
力
退
化
後
，
易
使

下
一
代
對
待
年
老
雙
親
之
態
度
與
方
式
轉
變
.
，

即
，
下
一
代
絕
不
能
、
也
不
會
表
示
如

一
般
理
論

所
認
為
之
角
色
反
轉

(
3
]的
話
毒
品
包
)
方
式
，

所
以
老
人
虐
待
便
成
為
絕
對
可
能
發
生
之
家
庭
事

件
(
四
門
。
身
L
U
U
O
)

待
事
實
之
根
據
，
是
因
為
缺
乏
瞭
解
，
並
不
表
示

虐
待
問
題
不
存
在
﹒
，
而
沒
有
老
人
虐
待
相
關
服
務

。
事
實
上
，
欠
缺
老
人
虐

之
提
供
，
只
是
因
為
未
予
重
視
，
而
非
表
示
不
需

要
相
關
之
服
務
(
白
白
已
L
c
c
h
)。
在
老
人
虐
待

問
題
未
正
式
表
面
化
之
前
，
相
關
資
訊
之
獲
得
顯

得
極
端
困
難
，
因
而
與
兒
童
虐
待
、
家
庭
暴
力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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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相
較
之
下
，
是
為
社
工
專
業
較
難
以
真
正
發
掘

真
相
之
領
域
。

從
我
國
憲
法
(
第
八
、
一
五
、
二
十
二
、
一

五
五
條
)
，
日
本
之
憲
法
(
第
三
章
，
第
一
o
i

四
O
條
)
及
六
大
社
會
福
利
法
案
之
一
之
「
日
常

生
活
安
全
法
令
」
(
吋
古
巴
巴
毛
肘

W
E
G

尸
ω
詞
)
(
甘
已
且
還
巴
閃
閃
。
白
宮
前
白
宮

H
e
g
w

一
九
九
二
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三
九
九
四
)
等

之
內
容
所
述
看
來
，
這
些
法
令
、
官
一
言
中
均
對
人

權
保
障
及
人
身
保
護
，
尊
重
個
人
之
自
由
、
生

命
、
健
康
、
身
體
、
財
產
、
居
住
等
權
益
有
明
確

地
規
定
及
要
求
。
就
國
家
保
障
其
國
民
享
有
基
本

人
權
(
自
己
旦
旦
旦
m
E
)
、
生
命
尊
嚴
(
已
妝

品
唾
5
)

，
生
活
、
生
存
獲
得
安
全
保
障
，
避

絕
非
人
道
待
遇
或
迫
害
之
角
度
考
量
，
將
老
人
虐

待
認
定
為
需
急
切
處
理
之
社
會
問
題
，
當
是
無
庸

置
疑
、
不
容
逃
避
之
責
任
與
義
務
(
蔡
啟
源
，
一

九
九
五
.
，
掘
勝
洋
，
一
九
九
四
.
，
須
永
醇
'
一
九

九
四
.
，
雨
宮
克
彥
、
雨
宮
洋
子
，
一
九
九
三
.
，

開
自
古
巴
，
一
九
八
四
)
。
所
以
，
當
臺
灣
老
人

虐
待
事
態
尚
未
普
遍
被
舉
發
之
際
，
則
應
是
專
業

人
員
負
責
、
整
理
、
規
劃
未
來
服
務
內
容
及
決
定

介
入
方
向
之
最
佳
時
機
。
而
在
處
理
老
人
虐
待
問

題
之
前
，
有
些
前
提
工
作
也
是
必
須
準
備
完
成
，

如.. 

對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之
界
定
、
虐
待
型
態
之
區

分
及
辨
識
、
虐
待
情
事
發
生
情
境
之
澄
清
、
處
理

方
式
之
適
當
抉
擇
、
相
關
社
會
資
源
之
運
用
、
對
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之
預
防
措
施
、
及
對
老
人
之
保
護

方
式
等
。

在
一
九
七
三
1

一
九
八
0
年
期
間
，
因
美
國

有
四
篇
對
老
人
虐
待
之
研
究
問
世
後
(
參
見
文
末

〈
註
〉
)
，
學
理
上
才
開
始
對
其
有
較
明
確
之
定

義
及
瞭
解
。
其
中
較
被
普
遍
認
可
之
定
義
為.. 

「
老
人
虐
待
是
指
對
老
人
個
體
之
福
祉
、
安
全
有

所
妨
礙
、
怠
慢
之
措
施
及
行
為
」
(
斗

F
R
g
p

z
g
)

。
但
是
此
定
義
並
未
完
全
獲
得
各
界
人

士
、
專
家
學
者
之
認
同
.
，
莫
衷
一
是
之
原
因
是
.. 

此
定
義
不
但
未
顯
示
出
虐
待
之
程
度
、
頻
率
、
及

嚴
重
性
.
，
且
將
老
人
虐
待
類
別
全
部
混
為
一
談
，

未
作
任
何
區
分

(
?
E
F
E
u
-…
們
也
各
自
L
U∞
∞
一

百
旦

R
I
E
R
F
-
u淳
厚

O
E口

h
r
E
D
E
O
-
-
u

∞

凹
)
。
一
九
八
0
年
之
後
，
有
關
老
人
虐
待
之
研

究
及
論
著
皆
因
受
限
於
實
際
案
例
之
收
集
不
易
而

發
表
不
多
﹒
，
即
便
有
之
，
結
果
與
發
現
也
會
因
受

限
於
抽
樣
對
象
，
而
較
難
推
論
蓋
全
。
但
是
幾
乎

所
有
之
研
究
都
指
出
共
通
點
﹒
﹒
老
人
虐
待
之
發
生

原
因
是
多
元
性
(
古
呆
在
一
5
8

位
。
口
包
)
，
無
法

以
單
項
理
由
來
解
釋
。
由
此
可
以
確
定.. 

要
對
老

人
虐
待
有
深
入
之
了
解
，
必
得
從
不
同
角
度
、
關

連
因
素
，
甚
或
由
相
關
學
科
領
域
來
探
討
(
O
m
m

h
r
7
A
C
E
-
Q在一
口
哈
哈58
.
可
﹒
ω叩
門
一
閉
目
卅
日
g
w

E
E
-
-
u
-
M

∞
)
。
基
於
此
，
筆
者
建
議
對
於
「
老

人
虐
待
」
議
題
可
分
從
三
方
面
探
討.. 

、
老
人
虐
待
之
探
討

付
情
境
(
即
在D
m
)

指
虐
待
老
人
行
為
發
生
之
場
所
'
，
而
場
所
一

詞
大
都
是
指
在
「
家
中
」
。
對
於
家
中
老
人
照
顧

若
有
不
周
或
不
能
及
之
處
，
家
中
成
員
往
往
會
以

太
忙
、
不
住
在
一
起
、
小
孩
太
小
被
牽
絆
等
理
由

來
搪
塞
或
自
圓
其
說
。
老
人
服
務
專
家
卻
不
如
此

認
為
，
理
由
在
於.. 

各
個
家
庭
有
其
所
選
擇
之
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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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生
活
型
態
及
照
顧
方
式
，
而
老
人
常
為
家
庭
成

員
中
優
先
被
疏
忽
或
被
犧
牲
之
對
象

(
E
Z
B
R

h
r
E
D
E
F
O
F
H
C

∞
∞U
Q
g
m
Y皂
白
)
.
，
基
本
之

原
因
在
於
老
人
既
無
經
濟
生
產
能
力
，
又
無
可
用

之
處
，
必
須
事
事
依
賴
家
中
其
他
成
員
，
於
是
便

不
必
為
家
庭
生
活
之
重
點
(
尸

c
n
F
E
u
-
)

根
據
牛
津
英
文
字
典
所
指
，
所
謂
「
依
賴
」

(
F
B
E
g
a
)意
指
.. 

「
個
人
與
他
人
之
關

係
是
靠
他
人
之
支
持
(
的

6
3
1
)
來
維
繫
'
並

處
於
隸
屬
或
服
從
之
地
位
」
o

就
老
人
而
言
，
依

賴
則
是.. 

「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以
不
同
方
式
或
程

度
需
借
賴
他
人
之
協
助
」
。
由
於
依
賴
他
人
會
使

個
人
之
權
益
居
於
弱
勢
地
位

(
3
詞
目
前
的ω
)

因
此
也
就
易
於
被
對
方
所
控
制
、
操
縱
、
虐
待
、

或
疏
忽
。

在
老
人
虐
待
相
關
研
究
中
，
幾
乎
都
指
責
施

虐
者
大
都
為
老
人
之
主
要
照
顧
者
(
0
月
。
吐
〈
月
)

(
白
白
ι
L
C
C
A
)。
在
家
庭
中
，
對
老
人
提
供
照

顧
者
，
大
多
為
女
性
配
偶
、
媳
婦
、
或
女
兒
，
年

齡
在
四
O
I

五
0
歲
左
右
(
張
麗
珍
，
一
九
九

五
﹒
'
的
仟
♂
-
u∞
3
.

，
因
為
社
會
文
化
、
道
德
規

範
均
要
求
她
們
需
盡
義
務
或
孝
道
，
不
得
推
托
。

雖
然
一
般
人
均
認
為
老
人
之
被
照
顧
是
為
第
二
嬰

見
期
(
r
n
o
E
n
E岳
8
5

之
展
現
，
也
是
孝

順
之
事
實
(
徐
立
中
心
，
一
九
八
九
.
，
江
亮
演
，
一

九
八
八
)
.
，
但
是
此
觀
念
卻
似
是
而
非
。
出
門
。
身

(
5
8
)
之
看
法
是
.. 

父
母
是
大
人
而
非
嬰
兒

或
小
孩
，
幼
兒
之
行
為
、
觀
念
可
以
教
育
及
訓

練
，
並
經
由
學
習
而
進
步
.
，
父
母
因
年
邁
、
認
知

能
力
退
化
，
因
此
學
習
情
況
是
每
況
愈
下
，
而
非

越
來
越
進
步
.
，
致
使
主
要
照
顧
者
常
有
徒
勞
無

功
、
浪
費
心
力
之
感
。
照
顧
者
長
時
間
心
力
付
出

之
憔
悴
，
日
復
一
日
之
例
行
工
作
，
易
使
精
神
狀

態
變
成
極
度
脆
弱
，
不
太
經
受
得
起
任
何
額
外
刺

激
或
工
作
負
荷
之
加
重
。
這
是
為
何
在
老
人
照
顧

者
身
上
都
會
發
現
有
不
同
程
度
之
「
心
理
不
穩

定
」

(
7
A
B
E
門
口
出5
-
q
)狀
態

(
p
a
h
r

H
g
R
♂
旦
這
)
，
而
有
些
照
顧
者
甚
至
最
後
自

己
也
病
倒
、
累
倒
。
分
析
家
庭
中
老
人
主
要
照
顧

者
之
心
理
壓
力
來
源
，
可
包
括
有
(
田
中
莊
司

w

-
c
z
o
m
m
h
r
Z

己
g
t
Q
在

E
m
ω
w
-
c
s
w

可
﹒
ω
唱
一

開
B
E
g
-
-
C
E
L
-
-
0
2

.. 
既
存
於
家
中
成
員

問
之
不
良
人
際
關
係
'
老
人
有
癡
呆
症
狀
、
心
智

能
力
低
弱
，
依
賴
程
度
之
日
益
加
重
，
缺
乏
社
區

性
支
持
服
務
資
源
，
生
活
調
適
不
良
，
家
庭
經
濟

狀
況
不
佳
，
及
不
得
當
之
照
顧
方
式
等
。
根
據
一

九
七
五
年
美
國

Z
B
ω
R
E

目
前
州
在
法
庭
上
審

查
之
有
關
老
人
虐
待
案
件
，
其
中
有
八
-
一
%
是
由

親
屬
所
為
﹒
，
而
大
多
數
之
施
虐
者
為
女
性
擔
任
主

要
照
顧
者
，
包
括
有
.. 

女
兒
、
養
女
、
孫
女
、
媳

婦
、
及
太
太
等
(
取
自
文
末
之
巴
(
山
的
門
各
己
ω
仿
古

z
g
g
n
F
g
o汁Z
H
〉
2
5
5

月
呵
。
同
℃
門
O
妝
品
一O
D
且
ω

HCJ~c 

另

自
(
山
市
)
肉
串
門
。
妝
品
…
。
白
色
♂

開
B
E
B
(

戶
也
∞h
w苟
-
b
l
b
)
所
主
持
之
社
區

照
顧
研
究
亦
指
出
﹒
﹒
有
五
十
三
%
之
施
虐
者
是
女

性
﹒
，
而
且
虐
待
行
為
是
女
兒
比
媳
婦
更
易
為
之
。

除
卻
家
中
成
員
外
，
社
會
中
另
有
其
他
人

士
也
可
能
會
對
老
人
施
虐
(
開

g
g
g
w
后
∞
于

。

叮
叮-
M
m
t
N
J

可
).. 

L
一
本
相
千
人
士.. 

指
老
人
是
受
到
不
認
識
之

杜
會
中
成
員
所
虐
待
，
因
此
會
游
及
社
會
治
安

(
的o
n
佑
在

ω
R
E
S
)
問
題
.
，
如.. 

搶
錢
、
騙

錢
、
毆
打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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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鄰
居•• 

因
為
與
社
區
鄰
里
之
人
際
關
係
不

良
，
因
而
受
到
虐
待
.
，
此
乃
涉
及
社
區
群
性
關
係

(
n
o
B
B
g
S
E旦旦
ω
)
，
為
杜
區
次
文
化
規

範
所
致
.
，
如.. 

吵
架
、
叫
罵
、
敵
視
、
汙
辱
、
人

身
攻
擊
、
不
尊
重
等
。

月
孔
機
構
尾
浮•• 

此
僅
針
對
機
構
收
容

(
門
口
的
一
早
已
卅
一
。
這
一

N
旦
)
之
老
人
而
言
.
，
機
構
服

務
人
員
因
對
工
作
倦
怠
、
職
業
性
疲
乏
、
長
期
性

工
作
單
調
、
專
業
訓
練
不
足
，
以
致
變
得
缺
乏
耐

心
，
而
對
老
人
有
虐
待
行
為
.
，
如.. 

疏
忽
、
故
意

怠
慢
、
蔑
視
、
態
度
不
佳
、
及
謹
罵
等
。

分
析
老
人
會
受
虐
待
之
情
境
，
常
是
依
附
著

某
些
特
定
情
況
而
發
生
(
們
巴
巴

S
L
U
∞
∞-
M
U﹒

位
叩
開
8

月S
B
W
-
u控
告
-
8
).. 

L

自
主
(
〉
丘

O
D
O
5
)
、
)

(
F
B
E
B
B
)
程
度.. 

當
老
人
依
賴
程
度
較

高
，
自
主
能
力
較
低
時
，
則
被
照
顧
之
機
會
及
程

度
會
越
高
，
被
虐
待
之
機
會
自
會
較
高
。

互
支
配

(
E
E

口
自

8
)
|
|
|

順
從

(
的
忌
且
也
括
自
由
)
程
度.. 

當
老
人
之
生
活
細

節
必
須
依
靠
別
人
支
配
之
程
度
及
機
會
較
高
時
，

依

賴

則
被
虐
待
之
機
會
自
會
較
高
。

1

負
面
(
口
。

m
m在
〈
0
)

正
面

(
3
位
白
話
)
溝
通.. 

當
老
人
和
主
要
照
顧
者
問

之
溝
通
關
係
是
長
期
不
良
，
因
相
互
間
之
所
求
、

所
需
無
法
做
良
性
之
雙
向
瞭
解
、
傳
達
、
及
接
觸

時
，
則
被
虐
待
之
機
會
自
會
較
高
。

ω
受
害
者

(
5皂
白
)

老
人
受
虐
當
然
是
指
老
人
為
受
害
者
，

而
田
中
莊
司
三
九
九
四
)
之
研
究
指
出

.. 

老
人

之
受
虐
主
要
是
與
依
賴
被
照
顧
之
程
度
極
有
關

連
。
其
研
究
結
果
更
進
一
步
指
出
.. 

被
虐
待
之
老

人
中
有
逾
八
成
是
需
要
依
賴
被
照
顧
程
度
高
者
，

而
且
年
齡
是
以
七

0
歲
以
上
者
所
佔
之
比
率
最

高
，
佔
逾
八
成
。
可
能
女
性
因
為
生
存
壽
命
較
長

之
故
，
在
日
本
，
其
等
被
虐
待
所
佔
之
比
例
較

高
，
約
為
男
性
之
三
倍
.
，
而
年
紀
越
大
、
生
活
依

賴
程
度
越
高
者
，
被
虐
待
之
機
率
也
越
高
(
田
中

莊
司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女
性
老
人
在
美
國
、
英
國

之
情
形
亦
是
如
此
，
七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被
虐
待
之

比
率
高
過
同
年
齡
男
性
之
比
率
(
李
瑞
金
，
一
九

九
四
.
，

o
m
m
z
c
g
-
Q
在
一
口
吻
w
z
c
叩

開
g
g
ω
P
E
∞
品
)
。
根
據

C
﹒的
-
n
o
晶
晶
白

白
o
c
自
行
O
B
B

丘
。
。
O
D

〉
閃
一
口
m
(戶C∞
戶
)
之
調
查
報

告
•. 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群
中
，
每
二
十
五
位

中
，
就
有
一
位
老
人
受
到
親
屬
虐
待
.
，
由
此
推

算
，
老
人
被
虐
待
之
比
率
應
是
四
%
左
右

(
、
H
J
Y
Q
g
p
z
c
m
)
。
雖
然
此
比
率
受
到
很
多
人

質
疑
(
金
子
善
彥
'

一
九
八
七
)

ç;o 

，
但
是

尸
巴
也
是
(
戶
也
∞
-
)
與
四
R
r
h
w
的
…

D
D
O斤
斤
(
古
巴

)
之
研
究
結
果
，
亦
顯
示
近
於
四
%
之
比
率
。

開
自
卅
日
自
己
也
∞
缸
)
進
一
步
指
陳

.. 

施
虐
者
之
特
徵

可
歸
納
為.. 

女
性
、
中
年
、
負
責
老
人
之
主
要
照

顧
工
作
、
自
覺
過
度
受
制
於
照
顧
工
作
、
低
自
我

認
間
(
即
向
l
一身
D
Z
G
)等
。
同
樣
的
，

Z
Z
ω的
}

h
r
白
O
D
B
4
8
(
5
∞
戶
)
以
及
且
益

。
可B
E
耳
g
n
o
旦
旦
旦
旦

(
5
∞0
)
所
做
之

相
關
研
究
均
發
現
﹒
﹒ω
被
虐
待
之
受
照
顧
者
，
均

為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.
，
ω
婦
女
搶
任
主
要
照
顧
工
作

者
之
比
率
約
為
男
性
之
三
倍
﹒
'
ω照
顧
者
均
認
為

心
理
負
擔
更
甚
於
生
理
上
之
勞
累
﹒

'
ω老
人
被
照

顧
之
主
要
項
目
為
.. 

餵
食
、
擦
洗
、
如
廁
、
餵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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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寸
，
即
主
要
照
顧
者
傾
向
於
低
自
我
概
念
、
自

尊
、
自
我
形
象
等
。

根
據
老
人
受
虐
狀
況
判
斷
，
老
人
虐
待
之
內

容
應
是
泛
指
.. 

老
人
照
顧
者
有
系
統
地
在
經
濟
、

情
緒
、
心
理
、
身
體
等
方
面
故
意
錯
置
之
行
為
或

動
作
﹒
'
錯
置
之
方
式
、
方
法
、
或
行
為
包
括
有.. 

身
體
攻
擊

(
3
至
皂
白
自
己
}
什
)
、
故
意
疏
忽

(
2

閻
明
海
E
B

住
在
)
、
遺
棄
(

〉
v
g
e
旦
出
呂
立
、
性
攻
擊
(
的
自
己
也
自ω
E

岸
)

、
口
頭
侮
辱
〈

O
H且

一
口ω口
岸ω
汁
一O
D
)

、
孤
立

(
H
g
}怠
。
口
)
、
監
禁
(
(
U
O
口
出
口
的BB

汁
)

、
趕

離

家

、
禁
食

(
吋
宵
。
還
門
口
問
)

S
F

舟
君
拉
)
、
及
怠
慢
就
醫
(
言
旦
前
往

O
D

會
呵
)
等
。
此
外
亦
包
括
心
理
虐
待
，
如
.. 

威

脅

(
H
d
H
B佇g

門
口
昀
)
、
恐
嚇
(
門
口
止
日
出
伴
一

O
D
)

等
。
而
受
虐
老
人
之
情
緒
反
應
會
有

.. 

挫
折

(
明E
ω
叮
ω
白
O
D
)
、
害
怕
(
3
月
)
、
認
命

(
同
白
宮ω
t
o口
)
、
憂
鬱
(
鬥
專
門
。
但
一

O
D
)
、

迷
惑
(
宮
g
E
n
o
且
己
也O
口
)
、
憤
怒
(
〉
D
m
R
)

、
木
安
(
已
有
作
)
、
焦
慮
(
首
詩
笠
、
失

眠
(
門
口8
旦
旦
ω
)
、
仲
否
正
(
口ω8
3
一
汪
古
巴
汁
)
、

(
吋
只
)
(
山

絕
望
(
出
的
它
的
自
)
、
恐
懼
(
吋
民
間
互
)
、
難
過

(
的ω
音
。
但
)
、
矛
盾
(
〉
B
E
〈
色
。
口
們
的
)
及

痛
苦
(
口
叮
叮
自
己
等
。

若
綜
合
研
究
老
人
虐
待
之
學
者
所
述
及
以
上

所
列
，
老
人
虐
待
型
態
可
分
為
五
種
(
吋
F
R
g
♂

皂
白
白
白
卉
E
F

田
中
莊
司

w
-
C
U
A
U

金
子
善
彥

w

-
c∞
叩
開ω
ω
卅
日
S
L
U∞A
乙
O
白
白

L
U∞0
).. 

J
身
體
性
虐
待
(
可
佇
立
約
旦
m
佇
立
自
).. 

指
違
反
個
人
意
願
'
涉
及
使
用
武
力
，
故
意

促
使
有
肉
體
上
之
生
理
性
拘
束
、
疼
痛
、
受
傷
、

困
禁
，
使
飢
餓
，
甚
或
外
型
毀
損
、
死
亡
之
行

為
，
如
.. 

限
制
行
動
、
身
體
之
攻
擊
、
毆
打
、
咬

傷
、
割
傷
、
燒
燙
、
推
撞
、
刺
傷
、
打
耳
光
、
幽

禁
、
強
暴
，
致
使
骨
折
，
不
讓
其
睡
眠
，
趕
離

家
，
或
性
虐
待
等
。

Z

精
神
性
虐
待

(
Z
B
E
S

己
自
).. 

涉
及
感
受

、
知
覺

(
呵
。
。
出
口
問

(
F
R
o
-
-
O
D
)

上
之
悲
痛
或
難
過
，
可
再
分
成

心
理
性
虐
待
(
3
咒
的F
O
]
o
m
-
a
m
σ

己
自
)
及
情
緒

性
虐
待
(
開
B
o
z
o口
巴
忠
己
自
)
兩
類
.
，
其
間
之

區
八
刀
，
主
要
是
視
被
虐
者
之
感
受
及
反
應
而
定

(
余
漢
儀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情
緒
性
虐
待
常
涉
及

常
態
性
之
故
意
貶
低
老
人
之
身
八
刀
、
直
呼
姓
名
、

口
語
咆
暐
、
羞
辱
、
侮
蔑
、
威
脅
、
恐
嚇
、
令
其

難
堪
，
或
不
提
供
情
緒
性
支
持
，
對
待
如
間
小

孩
，
或
有
無
理
之
要
求
、
使
不
得
自
行
拆
閱
私
人

信
件
、
使
活
在
恐
懼
中
等
.
，
心
理
性
虐
待
則
涉
及

妨
礙
老
人
之
認
知
程
度
，
如
故
意
模
糊
、
抑
貶
老

人
之
記
憶
力
、
注
意
力
、
及
概
念
性
認
知
，
或
對

其
排
斥
等
。

3

物
質
性
虐
待
(
古
件
。
1
且
忠
臣
的
)
.. 

涉
及
對
生
存
物
質
二
包
括
食
物
新
鮮
度
、
營

養
量
、
腹
飽
量
、
衣
物
、
居
住
環
境
、
環
境
衛
生

等
)
之
質
、
量
故
意
刪
減
，
延
慢
提
供
或
不
提
供

等
行
為
，
而
造
成
老
人
之
身
心
受
劇
、
衰
弱
、
營

養
不
良
、
生
病
等
。

d
u財
務
性
虐
待
(
旦
口
呂
立
位
忠
c
自
)
.. 

涉
及
不
提
供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之
財
務
性
協

助
，
或
對
老
人
有
非
道
德
性
或
不
告
知
之
金
錢
、

財
產
、
所
有
權
之
非
法
盜
取
、
詐
騙
、
侵
佔
、
榨

用
、
偷
竊
等
行
為
。

丘
疏
忽

(
Z
m
m
]
o
n

仟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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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及
刻
意
、
非
刻
意
之
放
置
不
顧
，
或
拒
絕

提
供
、
負
擔
基
本
維
生
、
生
活
照
顧
、
扶
養
之
義

務
或
責
任
，
如.. 

漠
視
、
遺
棄
、
孤
立
，
不
提
供

食
物
，
不
令
其
按
時
服
藥
，
不
處
理
其
排
泄
物
，

忽
略
健
康
、
就
醫
之
需
要
等
。
而
漠
視
或
拒
絕
提

供
健
康
所
需
之
藥
物
、
物
理
治
療
、
輔
助
器
等
之

醫
療
虐
待
(
宮
丘
…
a
s
c

自
)
亦
歸
屬
此
類

(
熊
秉
奎
、
蔡
芸
芳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
就
虐
待
所
發
生
之
場
所
而
言
，
以
上
五
類
應

屬
於
是
家
庭
性
虐
待
(
閉
，
自
己
可
各
己
自
)
.
，
老

人
虐
待
應
還
有
另
外
兩
種
.. 

自
我
性
虐
待
(
的
包
間

ω
σ己
再
)
及
杜
會
性
虐
待

(
F
a
且
息
已
結
)

自
我
性
虐
待
是
由
老
人
自
己
為
之
﹒
，
會
自
我
虐
待

之
老
人
通
常
是
精
神
意
識
薄
弱
，
有
腦
性
傷
害
、

遺
傳
性
新
陳
代
謝
障
礙
，
知
覺
遲
鈍
、
或
有
心
智

癡
呆
方
面
之
問
題
及
症
狀
.
，
較
缺
乏
自
主
、
判
斷

或
決
定
之
能
力
，
於
是
表
現
出
自
我
放
棄
(
的
的
月1

息
自
已
O
D
E
g

斤
)
、
自
我
傷
害
、
自
我
怠
慢
等
行

為
。
社
會
性
虐
待
則
是
指
.. 

在
公
共
場
合
，
社
會

人
士
對
老
人
不
公
平
、
不
平
等
之
對
待
方
式
、
漠

視
、
疏
忽
、
欺
負
，
或
未
盡
照
顧
、
關
懷
貧
病
之

責
任
.
，
如
公
車
過
站
不
停
、
拒
載
老
人
，
剝
奪
老

人
參
與
社
會
性
活
動
(
皆
巴
巴
巴

i
r
ω
)
之
權

益
，
或
故
意
在
大
眾
面
前
對
老
人
不
禮
貌
等
均
是

之
。

分
析
以
上
老
人
虐
待
之
類
型
，
在
美
國
，
以

身
體
性
虐
待
、
心
理
性
虐
待
之
發
生
頻
率
佔
絕
大

部
分
(
為
六
至
七
成
)
，
而
且
對
老
人
身
體
性
虐

待
之
程
度
，
則
己
如
見
童
虐
待
般
嚴
重
(
金
子
善

彥
'
一
九
八
七
)
.
，
物
質
性
虐
待
與
經
濟
性
虐
待

之
發
生
則
約
佔
老
人
虐
待
案
例
之
二
五
%

(
開
自
汁E
B
-
-
u∞
恥
)
。
在
日
本
，
故
意
疏
忽
之

發
生
頻
率
最
高
，
為
五
六
.
九
%
.
，
其
次
為
生
理

性
虐
待
，
發
生
率
為
三
八
﹒
九
%
'
心
理
性
虐
待

之
發
生
為
一
三
﹒
九
%
。
而
日
本
之
故
意
疏
忽
行

為
發
生
率
，
為
歐
美
國
家
之
二
:
三
倍
，
此
可
能

和
國
情
文
化
，
家
庭
成
員
互
動
方
式
，
說
話
、
表

達
、
及
溝
通
習
慣
有
所
關
連
(
田
中
莊
司
，
一
九

九
四
)
。
另
根
據
田
村
健
二
於
一
九
七
五
在
日
本

新
瀉
縣
對
老
人
自
殺
所
作
之
研
究
亦
發
現
﹒
﹒
家
人

對
老
人
之
虐
待
會
是
促
成
老
人
自
殺
主
因
之

(
引
自
原
田
正
二
，
一
九
八
三
，
頁
三
0
)

已
解
決
之
道
(
包
已
出
自
己

面
對
被
虐
待
之
情
境
，
老
人
雖
會
因
個
人
狀

況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不
同
之
忍
耐
承
受
及
認
定
程

度
﹒
，
但
因
需
要
依
賴
被
照
顧
，
及
沒
有
其
他
可
依

賴
之
選
擇
，
而
只
好
選
擇
一
直
待
在
受
虐
之
情
境

中
。
因
此
對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之
澄
清
與
確
定
，
往

往
必
須
和
老
人
達
成
共
識
，
取
得
合
作
意
願
後
，

才
較
易
達
成
協
助
之
效
果
。
受
虐
老
人
因
身
心
受

挫
，
自
會
身
心
處
於
不
穩
定
狀
態
﹒
'
若
受
虐
老
人

有
所
顧
忌
而
不
願
明
說
或
合
作
，
當
然
必
使
協
助

工
作
限
於
膠
著
，
而
無
法
做
任
何
處
理
。
就
學
理

上
來
說
，
對
於
受
虐
老
人
之
處
理
方
式
可
分
兩
大

類
別
(
包
R
r
h
w
的
一
口
口
o
z
.
-
c
這
)
.. 

L
社
會
性
介
入
(
押
在
已
古
仟
仿
古
巴ZO口
).. 

主
要
是
針
對
老
人
之
社
會
性
問
題
及
需
要
尋

求
解
決
、
處
理
方
式
，
包
括
.. 

讓
受
虐
老
人
暫
住

他
處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尋
找
機
構
收
容
等
.
，

Z

法
律
性
介
入
(
尸
。m
m
]
E
R
括
在

8
).. 

主
要
是
保
障
老
人
之
法
定
權
益
，
處
理
方
式

包
括.. 

處
罰
施
虐
者
、
指
定
法
定
保
護
人
、
代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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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處
理
財
產
事
務
等
。

任
何
服
務
介
入
方
法
均
是
要
針
對
虐
待
情
況

而
抉
擇
最
適
當
者
，
或
以
老
人
為
處
理
主
體
，
或

以
家
庭
為
服
務
之
整
體
。
以
被
虐
老
人
為
服
務
主

體
時
，
個
案
服
務
方
法
與
技
巧
、
個
案
管
理
方
式

均
適
合
運
用
(
蔡
啟
源
，
一
九
九
四
)
.
，
以
家
庭

為
服
務
主
體
時
，
家
族
諮
商
或
治
療
、
任
務
中
心

(
吋
B
r
n
o
D
汁
。
且
已
)
方
法
等
專
業
技
巧
均
適

合
用
之
(
尸

c
n
g
L
u
c
-
-
P
B
B
L
U

∞
m
u悶
。ω
l

Z
H
間
，
5
3

謝
秀
芬
，
一
九
八
九
…
開
百
汁
。
一

D
V

E
∞
C
)
。
只
是
，
若
缺
乏
社
會
資
源
為
服
務
之
支

持
後
盾
，
任
何
服
務
方
法
之
效
果
均
會
大
打
折

扣
。
當
受
虐
老
人
願
意
和
專
業
人
員
合
作
時
，
協

助
處
置
之
資
源
可
分
四
大
方
面
來
運
用
﹒
.

L

通
報
系
統

指
建
立
互
相
支
援
之
通
報
網
絡

(
2且
還
R
E
品
)
，
包
括.. 
警
政
系
統
、
各
地

縣
市
政
府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、
各
醫
療
緊
急
處
理
中

心
等
.
，
當
各
系
統
之
工
作
人
員
發
現
有
疑
似
、
真

是
之
虐
待
案
件
時
，
應
互
相
通
報
，
由
虐
待
處
理

小
組
接
案
處
理
﹒
，
此
系
統
亦
是
為
提
供
適
切
轉
介

服
務
之
支
持
來
源
。
惟
'
各
地
之
資
源
及
性
質
不

一
，
因
此
並
不
易
要
求
通
報
網
絡
統
一
、
規
格
化

(
四
月
(
Y
H
C
E
)
。

么
專
業
處
理
.. 

虐
待
專
案
處
理
小
組
在
處
理
時
先
要
收
集
相

關
之
資
料
或
證
據
，
才
便
於
提
供
協
助
，
資
料
包

括
如
﹒
﹒
被
虐
待
情
形
及
傷
害
狀
況
，
老
人
之
醫
療

背
景
資
料
，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、
老
人
被
照
顧
狀

況
，
家
庭
結
構
及
成
員
關
係
'
家
庭
之
居
住
地
區

及
環
境
，
及
社
區
支
援
之
狀
況
等
。

1

支
援
資
源

指
對
老
人
居
住
地
區
周
遭
社
會
資
源
之
發

掘
、
運
用
，
受
虐
環
境
之
改
善
亦
在
杜
區
資
源
有

效
利
用
之
範
圍
內
。
由
於
資
源
支
持
程
度
、
層
面

之
掌
握
，
會
影
響
處
理
虐
待
案
件
之
效
果
﹒
，
因
而

平
時
需
對
支
持
資
源
做
整
理
及
熟
悉
，
以
便
在
遇

到
案
件
時
助
益
協
助
之
效
果
。

d
u法
令
引
據
.. 

指
對
相
關
法
令
、
規
定
、
命
令
對
於
老
人
之

保
護
、
預
防
被
傷
害
之
引
用
與
依
據
.
，
引
用
之
目

的
，
除
為
服
務
提
供
者
之
立
場
確
認
出
處
有
據

外
，
更
以
法
令
之
功
效
警
示
、
處
罰
施
虐
者
之
行

為
，
以
杜
絕
相
關
虐
待
行
為
之
再
發
生
。

一
般
而
論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或
杜
區
心
理
衛

生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，
在
工
作
上
較
會
接
觸
的
是
被

虐
待
初
期
之
老
人
個
案
.
，
而
醫
生
、
護
士
等
醫
療

人
員
所
接
觸
之
被
虐
待
個
案
，
會
是
已
受
到
傷
害

嚴
重
之
老
人
(
宋
國
華
、
許
麗
莉
、
鄭
美
玉
，
一

九
九
五
﹒
'
回
H
u
r
E
h
w

巳
g
r
z
L
C
∞
凹
)
。
通
常
，

被
虐
待
老
人
能
得
到
適
切
之
保
護
，
全
是
依
賴
家

中
其
他
成
員
、
朋
友
、
鄰
居
、
社
區
人
士
、
或
醫

療
人
員
對
事
態
嚴
重
之
意
識
而
求
助
ο

所
以
，
若

是
接
獲
虐
待
案
件
，
開
自
古
巴

(
5
∞
?
可
﹒
且
)

建
議
之
處
理
方
式
是
﹒
﹒
最
慢
在
接
到
受
虐
案
件
五

天
後
，
負
責
之
工
作
人
員
必
須
要
收
集
完
妥
相
關

之
資
料
，
並
召
集
相
關
人
員
會
商
處
理
事
宜
。
若

受
虐
者
有
被
嚴
重
傷
害
之
事
實
時
，
則
必
須
在
二

十
四
小
時
內
將
老
人
送
往
醫
療
單
位
，
或
交
由
庇

護
所
(
皆
兵
自
丘
吉

c
自
)
暫
時
收
容
照
顧
。

在
虐
待
案
件
處
理
結
案
前
，
工
作
人
員
宜
作
處
理

評
鑑
(
吋
門
白
白
卅
日

g

汁
的
〈
且
已
在O
D
)
，
或
於
結
案

後
追
蹤
老
年
案
主
之
生
活
進
展
。
下
列
項
目
可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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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為
評
鑑
虐
待
服
務
效
益
之
參
考
，
有
.. 

L
被
虐
情
況
改
進
之
證
據

﹒
，

主
老
人
有
否
再
舉
報
被
虐
待
情
事
﹒
，

且

有
杏
別
類
型
之
虐
待
事
實
發
生
﹒
'

4
.預
防
老
人
再
被
虐
待
之
規
劃
為
何
﹒
'

丘
社
區
資
源
被
運
用
之
情
形
，
指

.. 

頻
率
、

類
型
、
使
用
時
間
、
及
使
用
理
由
.
，

a

老
人
需
要
再
被
送
交
中
途
之
家
收
容
否
﹒
'

7
.
何
時
需
再
追
蹤
本
案
件
。

虐
待
專
案
處
理
小
組
所
提
供
之
協
助
服
務
要

能
奏
效
，
得
有
相
對
之
配
合
條
件
，
是
專
業
服
務

之
基
本
常
識
與
要
件
。
就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來
講
，
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之
根
本
解
決
之
道
，
是
要
考
量
三

六
要
素
，
即
，

E
A
u
f
(
I
'
s
'
M
)
(

取

自
柚
女
靈
峰
，
一
九
九
三
)

.. 

E
A
H

開
5
月

〉
宮
擇
，

I
H
E
B

，

S

刊
的
咒
的
汁
。
自

z
m
p
a

。
細
言
之
，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要
真
正
解

決
得
當
，
需
要.. 

對
老
人
虐
待
有
充
分
之
認
識
與

概
念
，
建
立
解
決
虐
待
問
題
之
系
統
性
服
務
制

度
，
規
劃
完
善
之
社
會
資
源
，
及
具
備
社
會
工
作

專
業
服
務
技
巧
與
方
法
。
因
此
，
在
實
務
上
，
負

'MH 

責
虐
待
案
件
之
工
作
人
員
在
處
理
時
，
就
要
先
對

案
情
基
本
資
料
收
集
完
妥
，
對
案
主
情
況
定
時
檢

視
.
，
在
必
要
時
，
聯
繫
相
關
服
務
機
構
共
同
協

助
。
為
使
協
助
處
理
之
效
益
更
為
顯
著
，
在
處
理

過
程
中
必
需
與
受
虐
老
人
、
家
庭
成
員
共
商
議

事
，
才
能
取
得
信
任
與
合
作
。

、
老
人
虐
待
議
題
之

討
論

一
向
，
研
究
者
對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常
僅
就
事

件
本
身
、
受
虐
老
人
之
殘
障
程
度
、
受
虐
老
人
之

依
賴
程
度
分
析
，
少
針
對
施
虐
者
之
特
質
、
施
虐

原
因
、
家
庭
成
員
互
動
關
係
去
作
探
討
。
其
實
，

每
個
家
庭
均
有
其
不
為
外
人
道
也
之
難
處
，
因
此

對
於
家
庭
中
發
生
虐
待
之
事
實
，
實
難
由
外
人
真

正
掌
握
。
通
常
大
眾
在
情
緒
及
認
知
上
總
將
施
虐

者
認
為
罪
不
可
追
，
而
往
往
忽
略
施
虐
者
在
眾
知

其
有
虐
待
行
為
後
，
情
緒
上
、
心
理
上
所
忍
受
之

煎
熬
與
折
磨
。
事
實
上
也
並
未
有
任
何
研
究
探
討

施
虐
者
是
否
會
自
覺
有
罪
惡
感
，
才
會
擔
負
心
理

壓
力
、
精
神
負
荷
.
，
而
施
虐
之
真
正
動
機
又
是
為

何
呢
?
換
言
之
，
對
虐
待
事
態
之
啟
端
及
肇
事

者
，
一
直
未
真
正
引
起
注
意
。
在
家
庭
暴
力
相
關

文
獻
中
幾
乎
都
指
陳

﹒
﹒
施
虐
行
為
主
要
是
從家
庭

中
學
習
來
之
次
文
化
行
為
﹒
，
雖
然
小
時
後
被
虐
待

之
對
象
，
不
一
定
與
現
在
所
虐
待
之
老
人
同
一

人
，
但
和
年
幼
時
曾
受
虐
之
經
驗
有
關
(
切
問
(
廿

-
s
h
)
。
只
是
，
也
從
未
有
任
何

一
研
究
結
果
能

真
正
證
明
如
此
之
推
論
是
確
實
無
誤

(
O
m
m
h
r

7
自
己
呂I
C
E門
出
口
問
ω
L
U
S
)
。
而
真
正
問
題
之
癥

結
是
在
於.. 
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環
境
等
因
素
是
人
類

行
為
盟
釀
發
展
中
最
不
可
或
缺
之
部
分
﹒
，
因
此
對

行
為
發
生
原
因
做
解
釋
時
，
不
能
將
這
些
因
素
怯

除
(
的
色
的
♂
旦
旦
)
。
何
況
所
有
研
究
都
是
屬

於
事
後
研
究
(
即
召
件
件
己
已
同
)
，
不
能
全
然

用
來
解
釋
影
響
行
為
之
潛
因
(
白
色
旦
旦
旦

的
可
戶
口

ω

耳
血
時
間
一
丘
。σ

戶ω
、
可N
U
N巴
σ
m
w皂
、
叩
門
U

白
色
已ω
汁
。P
E
m
m
)
.，
再
者
，
這
些
研
究
也
並
未

發
現
施
虐
者
必
定
具
備
某
些
特
質
、
經
驗
，
或
精

神
、
心
理
定
有
問
題
或
障
礙
。
若
主
要
照
顧
者
真

是
有
精
神
、
心
理
方
面
之
疾
病
才
會
施
虐
，
則
問

題
是
出
在
於
有
病
因
，
而
非
在
於
個
人
心
理
控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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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力
薄
弱
，
要
主
義
力
低
弱
，
才
引
致
自
我
失

控
而
施
虐
。

在
處
理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時
，
就
如
岡
處
理
其

他
人
口
群
之
問
題
一
般
，
並
未
有
特
定
之
最
佳
技

巧
或
方
法
.
，
但
在
處
理
時
，
絕
不
能
以
長
期
性

(
古
口
m
l
f
g
)服
務
方
式
進
行
，
而
需
以
處
理

危
機
(
們
也
已ω
)
方
式
為
之
。
當
然
協
助
人
員
若

能
以
團
隊
(
吋
自
己
方
式
處
理
問
題
，
則
服
務

效
果
或
許
會
更
好

。
這
是
因
為
，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
內
容
牽
涉
複
雜
，
在
處
理
時
自
然
得
時
時
依
賴
機

構
間

(
E
R
i
ω
m
g
Q
)
之
合
作
與
支
援
，
或
是

得
綜
合
運
用
木
問
學
科
(
門
口
汁
。
門
1

包
丘
立
古
巴
技

術
之
故
。
只
是
，
當
其
中
涉
及
不
同
學
科
、
專
業

時
，
日
後
在
追
蹤
、
評
鑑
服
務
效
益
時
，
聯
繫
、

協
調
會
較
為
困
難
，
費
時
會
更
久
長
。
在
此
，
相

關
之
必
再
機
構
可
為
.. 

福
利
機
構
、
警
政
機
關
、

法
務
機
關
、
人
權
機
構
、
保
健
機
構
、
醫
療
機

構
、
社
會
教
育
機
構
等

。
機
構
間
平
日
之
聯
繫
及

默
契
之
培
養
，
是
為
處
理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成
功
之

要
件
﹒
，
而
這
都
得
依
賴
機
構
網
絡
系
統
之
建
立
才

得
實
施
成
效
。
而
處
理
虐
待
案
件
之
專
業
協
助
人

員
則
應
包
括
.. 
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警

察
、
杜
區
工
作
人
員
、
精
神
醫
學
家
、
心
理
學

家
、
及
律
師
等
。
尤
其
是
警
察
，
是
獲
取
虐
待
案

件
報
舉
之
最
前
線
工
作
人
口
旱
，
因
此
更
負
有
預
防

及
保
護
之
責
任
與
功
能
。

專
業
人
員
在
處
理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時
，
要
看

待
老
人
為
「
人
」
，
而
非
為
「
問
題
」
，
才
能
真

正
保
護
受
虐
之
老
人
﹒
，
因
此
有
幾
項
工
作
原
則
專

業
人
員
必
須
隨
時
自
我
提
醒
(
高
村
浩
'
一
九
九

四
.
，
熊
秉
奎
、
蔡
芸
芳
，
一
九
九
一
.
，
〉
告
岸

m
M
σ
c
8
5
自
己
也
L
C∞
心
)•. 

ω
尊
重
受
虐
老
人
願

意
接
受
協
助
之
意
願
﹒
'
ω選
擇
之
處
置
方
法
必
須

是
適
合
該
虐
待
事
件
者
﹒
'
ω
處
置
之
前
提
是
要
促

使
家
庭
更
和
諧
融
洽
，
而
非
拆
散
之
.
，
ω
虐
待
事

件
之
考
量
應
是
以
居
住
社
區
為
整
體
基
準
'
而
非

僅
針
對
該
家
庭
而
已
﹒
，
即
虐
待
事
件
之
起
因
並
非

單
項
出
現
今
會
有
多
重
顯
現
於
單
一
個
案
身
上
之

情
況
。
所
以
就
生
態
系
統
觀
點
(
間
的

8
3
Z
B

R
B
R
a
5
)

而
論
，
對
環
境

(
何
是
一
門O
D
B
B
E
)
或
情
境
(
白

E
m
H
t
o
D
也
)

因
素
之
考
量
，
當
可
引
用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處
理

受
虐
案
、
王
問
題
，
較
為
周
延
之
服
務
方
向
(
蔡
啟

源
，
一
九
九
五
、
一
九
九
四
.
，

7函
件
芷
口
r
E
C
C
U

白
宮
門-
P
E∞
0
)
。
因
此
，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之
處

理
，
需
得
就
家
庭
環
境
因
素
多
所
考
量
，
才
能
使

事
實
發
現
、
情
況
處
理
趨
於
正
確
及
客
觀
。
也
就

是
說
，
社
工
人
員
要
處
理
之
問
題
是
虐
待
環
境
，

而
非
單
是
施
虐
者
與
老
人
間
關
係
之
改
善
而
已

(
早
已
出3
h
w同
ω
白
宮
ω
y
g
r
r
z
g
)
.
，
所
以
，

處
理
受
虐
案
例
並
非
是
將
受
虐
者
帶
離
家
庭
，
最

終
受
虐
者
還
是
應
回
歸
家
庭
。
但
是
在
處
理
過
程

中
，
為
使
受
虐
老
人
能
無
後
顧
之
憂
，
則
設
置
庇

護
所
或
中
途
之
家
，
收
容
暫
時
尚
不
能
回
家
者
，

是
屬
必
要
。
而
設
置
通
報
制
度
及
系
統
、
緊
急
服

務
專
線
(
出
O
Z
古
巴
、
設
置
法
定
保
護
人
制
度

(
G
C
R
a
g
ω
y
f
)

，
亦
多
少
可
彌
補
保
護
服
務

之
不
足
。
而
在
考
慮
主
要
照
顧
者
之
長
期
單
調
工

作
之
忍
受
限
度
時
，
則
可
針
對
其
等
之
需
要
，
協

助
組
成
自
助
性
團
體
(
的
失

i
z
f
m
B
C可
)

照
顧
技
巧
訓
練
班
、
壓
力
籽
解
座
談
會
、
家
庭
諮

商
輔
導
等
活
動
，
此
對
於
其
等
好
解
照
顧
之
壓

力
，
以
減
低
施
虐
之
可
能
性
，
都
有
實
質
之
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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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
根
據
所
處
理
過
案
例
之
經
驗
，
工
作
人
員
認

為
被
虐
老
人
少
會
自
動
對
外
張
揚
或
報
監
亭
，
除
非

是
老
人
對
於
被
虐
狀
況
已
忍
無
可
忍
，
才
會
言
述

於
立
即
性
對
象

(
H
B
B
m
w
函
件
。

E
a
g
B
)

(
詞
R
E
W
皂
白
)
.
，
因
此
虐
待
通
報
系
統
之
建

立
，
當
是
獲
取
被
虐
個
案
之
必
然
來
源
。
若
受
虐

老
人
早
是
身
心
已
受
創
或
智
能
殘
障
，
要
接
近
其

等
則
更
不
易
。
所
以
，
在
接
案
時
，
需
注
意
老
人

是
否
已
被
虐
待
成
有
生
、
心
理
創
傷
，
或
有
生
命

危
及
之
虞
﹒
，
而
這
在
醫
療
上
，
都
是
易
於
辨
識
之

狀
況
，
不
易
被
疏
忽
。
既
然
對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之

處
理
，
須
具
備
對
問
題
澄
清
、
預
測
、
與
察
覺
之

能
力
(
徐
麗
君
，
一
九
九
一
)
，
若
能
設
計
施
虐

狀
況
之
衡
量
指
引
表
，
則
為
較
具
體
、
務
實
之
作

法

(
O
m
m
h
w
Z
C
B
l
C
E
a

口
吻
w
皂
白
)

開
自
g
g
(

戶
也
∞
?
可
-
m斗
)
所
規
劃
之
指
引
表
內

容
主
要
是
針
對
主
要
照
顧
者
，
判
斷
可
能
施
虐
之

項
目
包
括
有
.. 

孩
提
時
曾
被
虐
待
之
經
驗
，
心
理

狀
況
，
犯
罪
記
錄
，
社
會
孤
立
、
憂
鬱
、
無
自
我

尊
嚴
之
傾
向
，
經
歷
家
庭
問
題
之
壓
力
，
爆
發
暴

力
行
為
之
性
惰
，
對
所
照
顧
之
老
人
行
為
、
能

力
、
狀
況
有
不
實
際
且
堅
持
之
期
待
，
認
為
所
照

顧
之
老
人
令
人
厭
惡
、
對
所
照
顧
之
老
人
有
矛
盾

之
情
緒
，
有
因
壓
力
症
狀
而
接
受
醫
治
、
藥
物
控

制
中
，
得
同
時
照
顧
多
人
、
及
情
緒
不
安
定
等
。

在
實
務
上
，
當
專
業
人
員
在
選
擇
處
置
策
略

時
，
絕
對
是
會
受
限
於
一
阱
服
務
機
構
之
協
助
性
質

及
行
政
規
定
.
，
也
就
是
，
在
機
構
行
政
要
求
、
組

織
規
範
、
主
管
個
人
喜
好
情
形
下
，
專
業
人
員
並

非
有
絕
對
之
權
限
可
做
個
人
工
作
能
力
之
發
揮
(

G
F
8
5
守
g
s
i
n
y
h
r
F
B

已
于

-
c∞
∞
一

間U
E
E
B
h
r
目
的
白
宮ωF
B
E
-
-
c
∞
凹
)
。
何
況
，
受

虐
老
人
也
得
相
對
地
做
適
當
之
自
我
披
露
(
即
早

已
一
丘O
C
B
)
.，
若
老
人
之
意
識
能
力
弱
、
教
育
程

度
低
、
表
達
能
力
差
、
生
活
知
識
貧
乏
、
健
康
狀

況
差
、
無
經
濟
能
力
，
則
工
作
人
員
在
處
理
時
必

是
困
難
重
重
。
當
專
業
人
員
對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陌

生
、
無
足
夠
之
知
識
及
常
識
、
缺
乏
後
援
之
處
置

機
構
、
對
老
人
負
面
刻
板
印
象
(
悍

R
g
G
B
)

時
，
專
業
處
理
過
程
不
是
束
手
無
策
，
便
是
趨
於

偏
頗
或
有
所
差
誤
(
尸
E
F
E

叩
門
)
。
同
)
。
在
口

h
w口
5
E
O
(

戶
也
∞
凹
)
之
研
究
更
進
一
步
指
出.. 

處
理
虐
待
案
件
之
障
礙
並
不
在
瞭
解
虐
待
事
件
本

質
會
有
多
困
難
，
工
作
人
員
本
身
對
老
人
所
懷
之

偏
見
、
負
向
態
度
、
及
主
觀
價
值
感
受
，
才
是
真

正
會
阻
礙
處
理
效
益
之
所
在
。

U
斗
、
土
口
五
日

n
U
L

可
。
認
可
三
三
日

當
前
，
世
界
各
地
對
福
利
社
區
化
之
積
極
提

倡
，
已
使
得
「
地
域
福
祉
」
之
觀
念
漸
殖
民
心

(
大
橋
謙
策
，
一
九
九
三
)
.
，
對
老
人
福
利
服

務
，
除
要
求
質
之
保
證

(
P
包
志
一
B
E
B
S
)

外
，
對
量
之
保
證

(
D
C目
中
汁
同
一
B
E
B
S
)

亦

要
講
究
(
田
中
莊
司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就
老
人
虐

待
而
言
，
杜
工
專
業
所
謂
之
「
預
防
」
是
指.. 

對

居
住
杜
區
內
高
齡
區
民
生
活
動
態
之
掌
握
.
，
「
保

護
」
是
指
.. 

對
受
虐
老
人
之
處
置
是
聯
合
社
會
資

源
，
以
解
決
受
虐
問
題
.
，
當
老
人
再
回
歸
家
庭

時
，
不
會
有
再
被
虐
待
之
恐
懼
或
威
脅
。
雖
然
日

本
、
歐
美
國
家
有
老
人
被
虐
待
之
比
率
報
導
，
但

相
信
實
際
之
比
率
一
定
高
過
此
數
。
聖
灣
地
區
雖

只
見
報
紙
上
對
其
之
零
星
報
導
，
相
信
也
早
已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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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潛
伏
性
之
社
會
現
象
及
問
題
之
一
。
倘
若
社
會

人
士
仍
對
老
人
虐
待
事
實
一
直
保
持
絨
默
、
逃
避

之
心
態
，
則
是
逼
使
老
人
受
虐
情
況
更
為
嚴
重
。

無
可
諱
言
的
，
老
人
會
受
虐
之
背
景
原
因
是
錯
綜

難
一
，
但
對
於
受
虐
老
人
問
題
之
處
理
概
念
與
邏

輯
，
並
無
大
異
於
處
理
其
他
類
似
性
質
之
社
會
問

題
﹒
'
處
理
受
虐
老
人
問
題
之
真
正
困
難
所
在
是
﹒
.

個
案
之
掌
握
及
溝
通
困
難
，
社
會
人
士
對
其
之
認

定
、
意
識
、
及
了
解
有
限
，
或
態
度
曖
昧
不
清
，

對
虐
待
型
態
、
類
別
之
區
分
及
鑑
識
受
限
於
相
關

知
識
之
淺
薄
，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尚
未
普
遍
提
供
相

關
服
務
項
目
，
及
受
虐
老
人
不
知
何
處
求
助
等

笙
寸
。嚴

格
說
來
，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應
是
發
生
於
杜

區
之
家
庭
性
問
題
，
若
將
處
理
落
實
在
地
方
層

次
，
是
屬
較
為
務
實
之
作
法
(
陳
燕
禎
'
一
九
九

六
)
.
，
因
此
若
能
全
面
推
動
如
臺
灣
省
於
民
國
八

十
三
年
訂
頒
之
「
臺
灣
省
各
縣
市
建
立
老
人
保
護

網
絡
實
施
計
畫
」
'
加
強
在
宅
服
務
(
門
口l
y
o
B
O

8
3
5
)

或
日
托
服
務
(
門
立-O
R
O
W
H
i
B
)

，
以
減
輕
照
顧
者
之
身
心
負
擔
，
則
老
人
虐
待
事

件
之
發
生
或
可
較
為
減
少
?
當
然
，
有
關
老
人
虐

待
之
社
會
資
源
並
未
妥
善
整
合
，
不
利
於
有
效
運

用
。
而
老
人
福
利
法
不
但
久
未
修
文
，
法
令
過

時
，
內
容
亦
未
見
具
備
任
何
預
防
、
支
援
、
矯
治

等
功
能
及
效
用
，
則
遑
論
針
對
老
人
會
有
保
護
受

虐
之
制
約
力
。
今
後
當
各
領
域
之
專
家
學
者
、
{
貫

務
工
作
者
、
社
會
人
士
、
及
發
生
虐
待
事
件
之
家

庭
共
謀
解
決
虐
待
問
題
時
，
日
本
東
海
大
學
田
中

莊
司
教
授
三
九
九
四
，
頁
五

0
)
所
呼
籲
之
觀

念
值
得
參
考
﹒
﹒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發
生
時
，
被
虐
者

或
被
害
者
常
被
視
為
弱
者
，
而
可
贏
得
同
情
及
協

助
﹒
'
施
虐
者
或
加
害
者
常
被
視
為
強
者
，
而
落
得

指
責
及
處
罰
。
而
事
實
發
生
之
真
相
，
卻
往
往
並

不
止
於
是
虐
待
事
件
本
身
而
已
﹒
'
唯
有
嚴
格
慎
思

問
題
相
關
癥
結
之
所
在
，
掌
握
其
間
之
牽
連
瓜

葛
、
來
龍
去
脈
，
方
能
真
正
掌
握
打
開
事
件
謎
鎖

之
鑰
o

可
見
，
要
對
老
人
虐
待
問
題
真
能
辨
識
及

預
防
，
除
加
強
專
業
知
識
、
研
究
探
討
外
，
尚
得

借
重
長
期
性
社
會
教
育
活
動
，
才
能
提
昇
社
會
人

士
之
意
識
及
道
德
責
任
，
共
力
於
虐
待
之
預
防

、

保
護
工
作
﹒
'
否
則
即
使
通
過
相
關
法
令
，
亦
發
揮

不
了
實
質
效
果
。

註
:
此
四
篇
研
究
是
-

L

尸
E
U

開.• 

h
r
H內g
g
門
m
L
﹒
(
5吋
∞
)
.
〉
宮
倍
。
問

F
O
巴
(
山R
f
u呵
一
旦Q
B

巴
的
問
。

H
U
H
O
〈
丘
。
門ωH

P
R
E
S
B
(

山
市
的O
R
O
F
Z
E
B
﹒
〉
H
]
E
m
汁
。P

斗
U
P
G
R
O
D
S
]
。
但
們
也r
n
-
o
q
﹒

2
.
四
。
其
w
7
A
.
F
-
h
w
的
門
口
口OF
』
﹒
口
﹒
(
開
門
前
﹒
)
.

戶
。
這
)
.
吋
『
。σ件
汁
的
話
(
山
m
w
]
(
山
再
是
口
(
山

H
O
B
R

〉
D

O
M
-
o
S
汁
。
屯
的
汁
己
身
﹒
n
o口
。
闊
的
可
ω
H
a
F
Z口H

h
o旦
角
O
D

〉
間
門
口
m
-
C且
〈
而
且
志
。
叫
去
月
1
且
已
-

i
g
c
m
g苟
同•• 

E
n
r
d
u
吋•• 

h
r
Z
O的]
W。
﹒
(
迢
迢
)

﹒
〉
ω

古
(
山
呵
。
問
白
色
汁
片
。
件
白
色
汁
。
可
仔

0

位
(
山
的
門
可

包
】
已
。
什
叮
仿
門
〈
己
一
口
。
門

ω
E
O
臼
(
山
已
仟

ω
﹒
〉
口
口
〉H
σ
o♂

宮
門
口
門
口ω卅
一
古
汁
。
0
月
的
同
O
D
E
o
m
v
p
C
D
-
5

門
已
占

丘
吉
全

m
g
﹒

4
u開
E
R
m
σ
己
串
門
口
皂
白
ω
R
E
自
仟
叮
叮
〉ω
C
B
B
R

呵

。
問
H
U
H
t
g
l

巳
g
m
z
g
(

山
間
)
向
m宅
門O
凹
的
役
。
白
色
ω

(
5
2
.
m
E
件
O
E
E
注
目
的
自
R
n
F

的m山
門
〈
…
們
的

ω

問O
『
汁
『
。
開
]
門
心
。
門
]
兒
、
﹒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烹

副
教
投
)

〔
本
文
之
初
稿
係
完
成
於
日
本
東
京
都
學
島

區
西
池
袋
之
立
教
大
學
.
，
成
稿
期
間
有
部
分
珍
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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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幸
蒙
立
教
大
學
社
會
學
部
長
庄
司
洋
子
教

授
、
圖
書
館
工
作
人
員
、
及
厚
生
省
兒
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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